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济 南 市 大 数 据 局 
济 南 市 残 疾 人 联 合 会 

文件

 
 

济医保发〔2020〕15号 

 
 

关于印发《济南市促进互联网医保健康服务 
发展的若干措施》的通知 

 

各区县（功能区）医疗保障局、工业和信息化局、民政局、财政

局、卫生健康局、市场监管局、大数据局、残联，各有关单位： 

现将《济南市促进互联网医保健康服务发展的若干措施》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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发给你们，请结合实际认真抓好贯彻落实。 
 

 

 

济南市医疗保障局 济南市工业和 

信息化局 

济南市民政局 

 

 

 

济南市财政局 济南市卫生健康 

委员会 

济南市市场监督 

管理局 

 

 

 

 

    济南市大数据局    济南市残疾人联合会 

2020 年 7月 29日 

 
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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济南市促进互联网医保健康服务发展的 

若干措施 
 

为深入贯彻落实《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医疗保障制度改

革的意见》《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促进“互联网+医疗健康”发展的

意见》《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更好服务市场主体

的实施意见》和《国家医保局国家卫生健康委关于推进新冠肺炎

疫情防控期间开展“互联网+”医保服务的指导意见》等文件精

神，推动《济南市“互联网+医疗健康”发展行动方案》落地实

施，构建“互联网+医保+医疗+医药”综合服务体系，促进互联

网经济、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，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多层次、多领

域、多样化健康服务需求，结合我市实际，制定以下若干措施。 

一、培育健康产业平台化发展生态。着力发挥互联网平台对

传统产业的赋能和效益倍增作用，打造形成数字经济新实体。完

善配套政策，鼓励生物医药、医疗器械等企业完善产业链条，形

成产业集群。打造智慧数据供应链，以数据流引领物资流、人才

流、技术流、资金流，促进数字化转型。开展互联网医疗的医保

结算、支付标准、药品网售、分级诊疗、远程会诊、多点执业、

线上生态圈接诊等实践探索和应用推广。（责任单位：市工业和信

息化局、市财政局、市卫生健康委、市市场监管局、市医疗保障

局、市大数据局。责任单位排在首位的为牵头单位，下同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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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支持服务模式创新，提升基层医疗服务能力。鼓励医疗

机构开展移动诊疗服务，协同基层开展医疗扶贫、慢病管理等服

务，符合规定的医疗费用纳入医保支付范围。互联网医院可通过

与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合作、科室共建、全专科联合门诊、远程诊

疗等形式，参与家庭医生签约服务，并为家庭医生团队提供专科

化的业务培训和技术指导。（责任单位：市卫生健康委、市医疗保

障局） 

三、发展“互联网+养老+康复+照护”等服务。坚持资源共

享、数据联通、融合发展，做好基本医疗保险、职工长期护理保

险、残疾人康复等政策衔接，支持线上线下结合，为老年人、失

能半失能人员、残疾人等特殊群体提供送药、病人转运、帮办代

办、网上预约辅助出行、呼叫座席、生活照护、支持性康复、长

期护理等市场化服务。（责任单位：市民政局、市医疗保障局、市

卫生健康委、市残联、市市场监管局） 

四、提升医保信息化智能化水平。引入市场化机制，加快医

保定点医药机构信息化升级改造，完成乡镇卫生院、社区卫生服

务中心异地住院医保联网结算全覆盖和县级医院异地门诊慢性病

医保联网结算全覆盖任务目标，实现一网处方流转、一网药品配

送、一网支付结算、一网医保监管、一网服务质量评价。（责任单

位：市医疗保障局、市卫生健康委、市市场监管局） 

五、开展慢性病互联网线上医保支付服务。推动慢性病诊疗

服务模式创新，逐步实现慢性病患者从线下就诊到线上复诊的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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流。深化医保支付方式改革，支持互联网医院开展线上线下相结

合的慢性病互联网预约挂号、复诊、续方、药品配送等服务，符

合规定的有关费用纳入医保支付范围，报销政策、支付标准参照

互联网医院依托的实体医疗机构执行。（责任单位：市医疗保障局、

市卫生健康委、市市场监管局） 

六、探索适合互联网医院发展的医保支付方式。定点互联网

医院纳入医保支付平台监管，运行初期发生的医疗费用实行据实

结算，逐步探索按病种、按人头付费等支付方式。线上复诊费、

远程会诊费等诊疗费用，由医保经办机构按规定拨付给互联网医

院；通过处方流转发生的药品费用，由医保经办机构与药品供应

企业直接结算。（责任单位：市医疗保障局、市财政局、市卫生健

康委） 

七、加强对互联网医院诊疗服务的管理。参保人在互联网医

院就医时，需通过医保电子凭证、电子健康卡、身份证、人脸识

别等方式进行实名实人认证。互联网医院及其执业医生、药师应

遵守互联网诊疗管理、互联网医院管理、远程医疗服务管理和基

本医疗保险有关规定，严格落实互联网复诊、续方等服务医疗收

费价格和医保支付政策。互联网医院的药品销售价格需符合有关

规定，如发生药品配送费用，应明码标价，并事先告知参保人。

互联网医院应加强服务管理，建立药品追溯和服务质量评价体系。

（责任单位：市卫生健康委、市市场监管局、市医疗保障局） 

八、促进商业健康保险发展。坚持政府引导、商业化运作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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鼓励商业保险公司开发与基本医疗保险相衔接的商业健康保险产

品。探索使用医保个人账户结余资金购买商业健康保险办法，实

行一网通办、一站式结算，满足多层次健康保障需求。（责任单位：

市医疗保障局、市财政局） 

九、推动中药（材）互联网交易发展。积极争取山东互联网

中药材交易平台落地济南，依托省际中药（材）采购联盟，开展

中药（材）区域性订单式种植、采购、交易，推动中药药材、饮

片和配方颗粒等中药全品类交易从线下走到线上。打通商流、物

流、资金流和信息流，实现质控、交易、支付、结算和监管的线

上一体化服务，建立数字化中医药服务体系。（责任单位：市医疗

保障局、市卫生健康委、市市场监管局） 

十、加快推动“互联网+中医药健康服务”发展。鼓励有条

件的单位建设智慧中药房，构建中药智能化生产体系，开展区域

性互联网预约、智能缴费、药师审方、药物配送等服务，实现处

方流转、在线医保支付、智能煎药和配送上门一体化服务。支持

中药院内制剂互联网推广，互联网医院开具本院（或与实体医疗

机构组建的医联体内）经省级药品监督管理部门批准的治疗性医

院中药制剂，按规定纳入基本医疗保险支付范围。（责任单位：市

卫生健康委、市市场监管局、市医疗保障局） 
 
 
 
 
 
 

济南市医疗保障局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  2020 年 7月 29日印发  


